委　　　　託　　　　書

　　本人因             確實無法親自辦理有關             以下事項，特委託　　　　　　

先生、女士代為申辦。

申辦事項：（可同時勾選或圈選多項）

□戶籍謄本：　　　　　　　等　　　人（現戶、除戶）（全部、部份）　　　　份。

□本人印鑑證明：　　　　　份

□遷徙登記：　　　　　　　等　　　人之遷徙、住址變更、初設戶籍、入出境。

· 身分證記：改名（限己申請經核准改名者）、出生、死亡、結婚、判決離婚、認領、收養、終止收養、監護。

· 國民身分證：（　）換證（　）領證　　　　□戶口名簿：（　）初發（　）補發（　）換發。

· 其他：

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此致

基隆市仁愛區戶政事務所


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　　　（請蓋章）


設籍地址：


身分證字號：








受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　　　（請蓋章）


設籍地址：


身分證字號：





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







